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今年 3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对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经国务院批准，3 月 24日，财政

部、税务总局联合制发了《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

税的公告》（2022年第 15 号，以下简称“15号公告”），明确自 2022 年 4月 1

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

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同日，我局

还制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2022年第 6 号，以下简称“6 号公告”），对相关征管问题进行明确，主要包括

免税或放弃免税开具发票、开具红字发票、填写申报表等问题。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劳务税司副司长刘运毛就上述政策的重点内容逐项

进行了讲解。

以下是讲解的内容：

为方便广大纳税人进一步了解掌握相关政策和管理服务措施，在这里我给大

家就重点内容逐项讲解：

一、政策内容及执行期限问题

2022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政策分为两段：

1月 1 日至 3 月 31日，执行的政策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

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

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4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执行的政策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

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

增值税。

需要注意的是，此项政策适用主体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因此：一是，不

区分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



销售收入的，均可适用政策。二是，一般纳税人不能适用此政策，无论是免税政

策还是暂停预缴政策，一般纳税人均不适用。

从政策规定可以看出，今年对小规模纳税人的优惠力度进一步加大，自 2022

年 4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

由原减按 1%征收率征收，改为直接免征增值税，也就是说，叠加现有的起征点

等增值税优惠政策，除少数适用 5%征收率的业务外，免税政策几乎覆盖所有小

规模纳税人，优惠力度非常大。

二、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

今年第一季度，仍延续执行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

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政策已经执行近两年，大家比较熟悉，这里我就

不再赘述。

简单举例说明：一家小型商贸企业，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2022年一季度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不含税销售收入 60万元，由于超过季度销

售额 45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的标准，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但一季度

小规模纳税人仍执行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因此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为

0.6万元。

三、免征增值税的应税销售收入范围

根据 15号公告规定，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应税销售收

入，仅为纳税人取得的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对于纳税人取得的适用

5%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仍应按照现行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大多数业务均适用 3%征收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前期出台

的一些减征政策，比如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减按 2%征收，二手车经销减按 0.5%

征收等，其减征前的征收率均为 3%，因此对于这些业务，既可以选择适用免税



政策，开具免税普通发票；也可以仍适用原减征政策，按照减征的征收率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并计算缴纳税款。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5%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主要有销售不动产、出租不

动产、劳务派遣选择 5%差额缴纳增值税等等业务，在 4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间，

不能享受免税政策，仍应按照相关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四、关于暂停预缴增值税问题

根据 15号公告规定，自 2022年 4 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

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上述政策明确，只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行为对

应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才暂停预缴增值税。主要包括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

预收款、跨区域提供建筑服务预缴增值税等。举例说明：一家建筑企业，属于按

季度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2年二季度预计取得建筑服务预收款 20 万

元，由于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适用 3%征收率，因此不需要就二季度取得

的预收款预缴增值税。如该企业在外地开展建筑施工业务，则从 4 月 1 日开始也

不需要在外地预缴增值税。

需要特别说明的有两点：

一是，一般纳税人发生的预缴项目，均不得适用 15号公告规定，均需按规

定预缴增值税。例如，建筑业的一般纳税人，就不得按照 15号公告暂免预缴的

规定执行。

二是，小规模纳税人发生适用 5%征收率的应税行为对应的预缴增值税项目，

不得适用 15号公告规定，均需按规定预缴增值税，包括异地预缴和预收款预缴

规定。例如，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取

得预收款，因房地产销售适用 5%征收率，因此，该小规模纳税人不适用 15 号公

告的规定，需按规定预缴增值税。再如，小规模纳税人出租异地不动产，因适用

5%征收率，不得享受暂免预缴政策，仍需按规定异地预缴增值税。



五、关于可以部分放弃免税的问题

小规模纳税人不涉及进项税额抵扣问题，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下游企业

抵扣要求，对自己取得的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部分享受免税政策，

部分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纳税人放弃免税无需提供书面声明材料，

在开具 3%等征收率发票时系统会记录纳税人未开具免税发票的原因。

举例说明：一家制造业小规模纳税人，全部销售额均为销售货物，适用 3%

征收率。预计 2022年 4 月份销售额 80 万元，其中 30万元下游企业要求开具专

用发票，其他的 50万元下游企业无特殊要求。该公司可以针对 30 万元收入放弃

免税、开具征收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规定计算缴纳 0.9 万元增值税；

其余的 50万元销售收入，仍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开具免税普通发票。

六、关于开具发票的问题

（一）适用免税应如何开具发票

6号公告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

税的，应按规定开具免税普通发票。需要强调的是，小规模纳税人应开具税率栏

次标注“免税”的普通发票，而不要选择 3%、1%、0 等征收率，请纳税人一定注

意此要求。

（二）放弃免税应如何开具发票

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放弃免税、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应开具征收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 号公告已经明确，小规

模纳税人 3%征收率减按 1%征收增值税政策，截至今年 3 月 31日到期。到期之

后，纳税人开展相关业务的征收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和《营

改增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 号附件 1）规定的 3%。因此，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在 4月 1 日之后的业务，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销售收入，



选择放弃免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开具 3%征收率的专用发票，不能再

开具 1%征收率的专用发票。

（三）开具红字发票的问题

2020年以来，小规模纳税人 3%征收率减按 1%征收政策执行了两年，因此

今年 4月 1 日以后，一些纳税人会出现需要补开、换开前期发票的情况。因此，

6号公告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2年 3 月 31 日前，已按 3%或者 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生销售折让、

中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开

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的，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

字发票。

也就是说，今年 4月 1 日以后，也并非完全不能开具 1%征收率的发票，如

果是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2年 3 月 31 日前的业务，仍应按照当时规定的征收

率，开具相应的发票。

举例说明：一家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有一笔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1年

12月 1 日的应税销售收入，适用 3%征收率，已经依照减按 1%征收政策缴纳税

款并开具 1%征收率发票，但由于购买方名称填写错误被购买方拒收，需要重新

开具发票，4月 1 日之后，该公司应当按照 1%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再按照 1%

征收率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七、关于如何填写申报表

2021年，国家出台了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政策。需要

说明的是，该政策与今年新出台的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并不矛盾，政策仍然有

效且按现行口径继续执行。

具体来说，如果小规模纳税人取得的所有应税销售收入均适用 3%征收率的，

可以全部享受免税政策；如果小规模纳税人取得的应税销售收入含有 5%征收率

的，若符合月销售额 15万元以下免税政策口径的，那么 5%征收率也可以享受免



税政策，若不符合月销售额 15万元以下免税政策口径，则 3%征收率部分可以享

受免税，5%征收率部分需要按照现行政策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具体到申报表的填写，举例说明：

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2年二季度预计销售货物收入 40 万元

左右，没有其他免税项目，由于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万元，适用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免税政策。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不用选择减免性质代码，如纳税人是

企业，将 40 万元的免税销售额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第 10栏“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即可；如纳税人是个体工商户，填写在第

11栏“未达起征点销售额”，无需填报《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如果上述纳税人收入不是 40万元而是 60万元，其他条件相同，则由于季度

销售额超过了 45万元，应适用新出台的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60 万元销售额

应全部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第 12 栏“其他免

税销售额”栏次，同时在《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选择减免项目“小规模纳税

人 3%征收率销售额免征增值税”对应的减免性质代码“01045308”，填写对应免税

销售额 60万元。


